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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  
2 0 1 2 年 1 1 月 6 日會議文件  
S K D C ( M )文件第 2 2 6 / 1 2 號  

 
建議略為放寬將軍澳市中心南部  

四幅供出售用地的發展限制  

1 .  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就建議略為放寬位於將軍澳第 6 5 C 區及第 6 8 B
區 的 四 幅 供 出 售 用 地 ( 包 括 《 將 軍 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

號 S / T K O / 2 0 》 ( 下 稱 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」 ) 上 劃 為 「 住 宅

( 甲類 ) 4 」地帶的將軍澳市地段第 1 1 2 號和第 1 2 4 號及劃

為「住宅 ( 甲類 ) 6 」地帶的將軍澳市地段第 9 3 號和第 1 2 6
號 ( 下 稱 「 有 關 用 地 」 ) ) 的 發 展 限 制 一 事 ， 徵 詢 西 貢 區 議 會

的意見。  

2 .  背景  

2 . 1  有 關 用 地 位 於 市 中 心 南 部 的 東 南 角 ， 即 私 人 機 構 參 建

居 屋 計 劃 寶 盈 花 園 的 東 南 面 。 市 中 心 南 部 的 所 有 發 展

用 地 均 須 受 有 關 的 發 展 限 制 管 限 ， 該 等 限 制 乃 遵 照 在

二 零 零 五 年 完 成 的 「 將 軍 澳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可 行 性 研

究 」 所 建 議 的 城 市 設 計 綱 領 而 訂 定 。 該 綱 領 旨 在 善 用

市 中 心 南 部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機 會 ， 建 立 創 新 並 別 具 一

格 的 海 旁 區 ， 利 用 附 近 郊 野 公 園 和 將 軍 澳 灣 的 天 然 景

觀 在 視 覺 和 地 理 上 的 鮮 明 關 係 ， 凸 顯 該 區 獨 特 的 面

貌 。 為 使 建 築 物 高 度 朝 海 旁 方 向 遞 減 ， 構 成 梯 級 狀 的

高 度 輪 廓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對 有 關 用 地 的 個 別 地 方 和

支 區 的 最 高 住 用 和 非 住 用 地 積 比 率 、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和

最高建築物高度作出了限制。  

2 . 2 為 令 設 計 更 為 靈 活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規 定 ， 城 市 規 劃

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例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

的 情 況 ， 考 慮 略 為 放 寬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述 的 地 積 比

率／上蓋面積／建築物高度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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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3  住 屋 是 市 民 最 關 注 的 民 生 問 題 ， 亦 是 穩 定 社 會 的 基

礎 。 處 理 房 屋 問 題 是 政 府 的 首 要 政 策 之 一 。 行 政 長 官

在 其 競 選 政 綱 的 房 屋 綱 領 下 訂 明 政 府 的 房 屋 政 策 ， 是

為 沒 有 能 力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提 供 租 住 公

屋 ， 協 助 長 遠 有 負 擔 能 力 並 有 意 置 業 的 中 產 人 士 自 置

居 所 ， 並 確 保 能 穩 定 供 應 土 地 以 發 展 私 營 房 屋 。 政 府

致 力 增 加 土 地 資 源 和 建 屋 量 ， 以 應 付 市 民 迫 切 的 住 屋

需 求 。 我 們 遂 藉 此 機 會 探 討 是 否 可 通 過 規 劃 許 可 申 請

制 度 ， 略 為 提 高 將 軍 澳 南 部 最 後 四 幅 供 出 售 用 地 ( 即有

關用地 ) 的發展密度，以增加建屋量。  

3 .  略為放寬發展限制的建議  

3 . 1  我 們 已 根 據 布 局 測 試 和 城 市 設 計 評 估 訂 出 建 議 方 案 ，

務 求 增 加 有 關 用 地 可 供 應 的 單 位 數 目 之 餘 ， 又 不 損 市

中 心 南 部 建 築 物 將 構 成 的 梯 級 狀 高 度 輪 廓 和 該 處 整 體

的 景 貌 。 我 們 亦 已 適 當 顧 及 增 幅 不 超 越 現 有 基 礎 設 施

的 容 量 。 建 議 略 為 放 寬 法 定 發 展 限 制 的 細 節 撮 述 於 圖

1 和下表︰  

將軍澳 

市地段 

編號 

在分區計

劃大綱圖

上所在的

地帶 

 

支區 

最高住用 

地積比率 

最高非住用 

地積比率 

最大上蓋面積 

(不包括地庫) 

最高建築物高度

(主水平基準上

多少米) 

  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

 總體 3 倍 3.3 倍 0.5 倍 0.5 倍 50% 50%   112 
 

124 

住宅 
(甲類)4 (a)區 

(b)區 
3 倍 
3 倍 

5 倍 

3 倍 
0.5 倍

0.5 倍

1 倍 

0.5 倍

50%
50%

65% 
50% 

65 
35 

85 
45 

 總體 2 倍 2.4 倍 0.5 倍 0.5 倍 50% 50%   
93 

 
126 

住宅 
(甲類)6 

(a)區 
(b)區 
(c)區 

2 倍  
2 倍 
2 倍 

3 倍 
2 倍 
4 倍 

0.5 倍

0.5 倍

0.5 倍

1 倍 
0.5 倍

0.5 倍

50%
50%
50%

55% 
50% 
50% 

50 
35 
60 

65 
45 
60 

 
3 . 2  根 據 建 議 方 案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北 部 那 兩 幅 位 於 「 住 宅 ( 甲

類 ) 4 」地帶的用地 ( 將軍澳市地段第 1 1 2 號及第 1 2 4
號 ) 的 最 高 住 用 地 積 比 率 由 3 倍 增 加 至 3 . 3 倍 ， 並 提

高 支 區 ( a ) 和 ( b )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度 ， 前 者 由 主 水 平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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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上 6 5 米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，後者由主水平

基準上 3 5 米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4 5 米。總體非住用

地積比率和總體上蓋面積分別維持在 0 . 5 倍和 5 0 % ，

但 建 議 把 支 區 ( a ) 的 非 住 用 地 積 比 率 限 制 由 0 . 5 倍 放

寬至 1 倍，上蓋面積限制則由 5 0 % 放寬至 6 5 % ，令

設計更為靈活。  

3 . 3  至 於 南 部 那 兩 幅 位 於 「 住 宅 ( 甲 類 ) 6 」 地 帶 的 用 地 ( 將
軍澳市地段第 9 3 號及第 1 2 6 號 ) ，則建議把最高住用

地積比率由 2 倍增加至 2 . 4 倍，並提高支區 ( a ) 和 ( b )
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度 ， 分 別 是 支 區 ( a )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5 0 米 提 高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5 米 ， 支 區 ( b ) 則 由 主 水

平基準上 3 5 米提高至主水平基準上 4 5 米。總體非住

用 地 積 比 率 和 總 體 上 蓋 面 積 分 別 維 持 在 0 . 5 倍 和

5 0 % ，但建議把支區 ( a ) 的非住用地積比率限制由 0 . 5
倍 放 寬 至 1 倍 ， 上 蓋 面 積 限 制 則 由 5 0 % 放 寬 至

5 5 % ，令設計更為靈活。圖 1 載列有關用地現行的規

劃 限 制 及 建 議 的 改 動 。 根 據 建 議 方 案 ， 在 有 關 用 地 發

展 的 單 位 總 數 可 由 約 2  8 8 7 個 增 加 1 5 % 至 3  3 2 0
個。  

3 . 4  由 於 建 議 方 案 已 適 當 顧 及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的 容 量 ， 相 關

的政府部門對這個方案沒有負面意見。圖 2 的電腦合

成 照 片 顯 示 ， 建 議 的 攺 動 將 不 損 建 築 物 朝 海 旁 方 向 構

成 梯 級 狀 的 高 度 輪 廓 及 這 個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述 的 整

體概念。   

4 .  下一步行動  

 地 政 總 署 會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1 6 條 申 請 許 可 ， 把

法 定 的 規 劃 限 制 略 為 放 寬 。 城 規 會 審 議 有 關 申 請 前 ， 會 根

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公 布 有 關 申 請 ， 讓 公 眾 提 出 意

見 。 若 取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， 地 政 總 署 便 會 安 排 出 售 有 關 用

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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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徵求意見  

 歡 迎 各 議 員 就 放 寬 該 四 幅 供 出 售 用 地 的 發 展 限 制 的 建 議 提

出意見。  

 
地政總署  
二零一二年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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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

將軍澳市中心南部

建議略為放寬四幅
住宅(甲類)用地的發展限制

將軍澳市地段第112號 (第65C1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            建議
最高住用/非住用地積比率 :     3倍/0.5倍    3.3倍/0.5倍
最大上蓋面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             50%
最高建築物高度 : 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
支區(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                85
支區(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                45

將軍澳市地段第124號 (第65C2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            建議
最高住用/非住用地積比率 :     3倍/0.5倍    3.3倍/0.5倍
最大上蓋面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             50%
最高建築物高度 : 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
支區(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                85
支區(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                45

將軍澳市地段第93號 (第68B1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            建議
最高住用/非住用地積比率 :     2倍/0.5倍    2.4倍/0.5倍
最大上蓋面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             50%
最高建築物高度 : 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
支區(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65
支區(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                45

將軍澳市地段第126號 (第68B2區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行            建議
最高住用/非住用地積比率 :     2倍/0.5倍    2.4倍/0.5倍
最大上蓋面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%              50%
最高建築物高度 : 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
支區(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65
支區(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                45
支區(c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60

註釋 :

+
* 現行最高建築物高度
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100

現有建築物高度
(主水平基準上多少米)125




